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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40       证券简称：宝安地产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30 

 

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信托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信托贷款及担保事项概述 

为加快推动公司光伏产业的发展，公司认购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鑫信托”）拟设立的华鑫信托·亳州新能源集合资

金信托计划中不超过 3 亿元的次级份额，并由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东旭

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旭新能源”）共同向该信托计划

申请不超过 8.5 亿元的贷款，贷款利率为全部信托贷款金额 5.78%/

年，期限为 2 年。该笔信托贷款用于东旭新能源下属 100 兆瓦光伏电

站项目建设，公司和全资子公司东旭新能源各按照 50%比例承担信托

贷款清偿义务。 

公司为东旭新能源借款部分承担差额补足义务，同时，该项信托

贷款投向的光伏电站项目公司 100%股权、项目公司电费收费权均为

该笔信托贷款项下义务提供质押担保。 

本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华鑫信托拟设立的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

1、信托规模及期限：人民币 8.5 亿元整，期限 24 个月 

2、委托人、规模及预期收益率： 

优先级份额及预期收益：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5.5 亿

元优先级份额，预期收益率 8%/年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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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级委托人及份额：公司认购 3 亿元次级份额，无预期收益。 

3、受托人：华鑫信托 

信托计划目的及投向：信托计划成立后并满足放款条件，华鑫信

托将贷款资金全部一次性划入东旭新能源账户，用于东旭新能源下属

100 兆瓦光伏电站项目建设。 

公司认购信托计划不涉及风险投资：公司认购华鑫信托计划中 3

亿元的次级份额，均将在信托计划成立后用于向公司及东旭新能源提

供信托贷款，不会对公司或公司下属子公司以外主体进行投资，不涉

及风险投资，符合公司的利益，亦不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。 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:东旭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: 2014年 12 月 9 日 

注册地点:北京 

法定代表人:郭轩 

注册资本: 2 亿元 

经营范围:项目投资；工程勘察设计；专业承包；投资管理；销

售电器设备、电子产品、五金交电；技术开发；技术进出口、货物进

出口。 

与公司的关联关系：公司持有东旭新能源 100%股权。 

财务指标：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东旭新能源的资产总额为

254080.20 万元、负债总额为 253108.24 万元、净资产为 971.96 万

元、资产负债率为 99.62%，营业收入为 2026.40 万元、净利润为

-2028.06万元。 

四、担保事项主要内容 

公司认购华鑫信托拟设立的信托计划中不超过 3 亿元的次级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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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，同时，公司及东旭新能源共同向上述信托计划申请 8.5 亿元融资，

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担保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董事会认为：东旭新能源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，公司根据经营需

要为其电站项目建设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，符合公司的利益，亦不会

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。 

六、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

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 285210 万元

（均为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归母净资产的 215.12%。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

形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

 

特此公告 

 

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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